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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年年年 6月月月月 25日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

《《《《1999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修訂修訂修訂修訂)條例草案》及條例草案》及條例草案》及條例草案》及

《《《《1999年非政府簽發產地來源證保障年非政府簽發產地來源證保障年非政府簽發產地來源證保障年非政府簽發產地來源證保障(修訂修訂修訂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法律事務部報告法律事務部報告法律事務部報告法律事務部報告

條例草案目的條例草案目的條例草案目的條例草案目的

(a) 旨在修訂《進出口條例》(第 60章)，就實施呈交生產通知書的制度訂定
法律條文，目的是加強對紡織品出口管制制度的執行及維持有關制度完

整有效。

(b) 旨在修訂《非政府簽發產㆞來源證保障條例》(第 324章)，授權政府認
可的來源證簽發機構使用資訊科技(例如電子數據聯通)辦理產㆞來源證
的申請。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2. 請參閱工商局於 1999年 6月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檔號：TIB
14/46/3/1)。

首讀日期首讀日期首讀日期首讀日期

3. 1999年 6月 16日。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1999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修訂修訂修訂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4. 貿易署及 5間政府認可的來源證簽發機構，即香港總商會、香港印度商
會、香港工業總會、香港㆗華廠商聯合會及香港㆗華總商會，負責簽發香港的產

㆞來源證。美國、歐洲聯盟及加拿大等國家在 1996年要求香港須就裁剪及車縫成
衣的製造過程進行實時檢查，以確定製成品符合香港來源的規定。當局根據貿易

署署長獲賦予的㆒般權力，制定生產通知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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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為加強生產通知書制度的法律根據，以便進行執法工作，政府

當局建議修訂《進出口條例》 (第 60章 )及其附屬法例《進出口 (一般 )規
例》。

6. 條例草案第 3條建議在條例加入新增訂第 IIA部。把裁剪及車縫成衣出口
到㆖述國家的製造商，須在生產開始前 3個工作㆝內，以紙張形式或透過電子數
據聯通(即貿易通電子貿易有限公司)呈交生產通知書，知會貿易署有關生產詳情。
貿易署署長須藉編配㆒個編號予有關的生產通知書予以認可，亦可施加他認為適

合的條件。

7. 海關㆟員及其他獲授權㆟員可從而對生產過程進行實時檢查，確保生產

過程符合香港來源的規則(條例草案第 4及第 5條)。

8. 條例草案第 7條修訂條例第 36條，就生產通知書增訂㆒些新罪行，包括
提供虛假或誤導資料，以及未能呈交生產通知書或未有遵守發出認可生產通知書

時附加的條件。任何㆟犯此等罪行可處罰款 50萬元及監禁 2年。

《《《《1999年非政府簽發產地來源證保障年非政府簽發產地來源證保障年非政府簽發產地來源證保障年非政府簽發產地來源證保障(修訂修訂修訂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9. 此條例草案旨在修訂《非政府簽發產㆞來源證條例》(第 324章)，授權 5
間政府認可的來源證簽發機構使用資訊科技(例如電子數據聯通)辦理產㆞來源證
的申請。此條例草案容許貿易商選擇透過電子數據聯通或以紙張形式提交產㆞來

源證的申請。

10. 根據條例草案第 6條，擬議的條例第 6B條訂明與保安裝置的使用或保管
有關的罪行。條例草案第 7及第 8條修訂條例第 7及第 8條，以涵蓋涉及使用資
訊科技服務發出文件或提交資料的罪行。

《《《《1999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一般一般一般一般)(修訂修訂修訂修訂)規例》擬本規例》擬本規例》擬本規例》擬本

11. 此規例旨在因應擬議的《進出口(修訂)條例草案》而修訂《進出口(㆒般)
規例》(第 60章附屬法例)。新訂的附表 5訂明生產通知書所規定的詳情，包括紡
織品種類、其製造工序、要項及目的㆞國家。

12. 條例第 3條增訂新的第 IIIA部，授權貿易署署長設置登記冊，登記有資
格獲發給或需要向署長提交在《進出口條例》㆘有關紡織品的文件(例如許可證及
生產通知書)的㆟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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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條例第 4條增訂規例第 6F及 6G條，就作出或提供虛假陳述或資料，以
及未能備存新登記規定有關的所需紀錄的行為，訂定罪行。董事、合夥㆟、委托

㆟等所犯的罪行亦有訂明。

14. 此規例會在《1999年進出口(修訂)條例草案》獲制定為法例時訂立，並且
訂明將會在該修訂條例的生效日期起實施。

《《《《1999年出口年出口年出口年出口(產地來源證產地來源證產地來源證產地來源證)(修訂修訂修訂修訂)規例》擬本規例》擬本規例》擬本規例》擬本

15. 此規例旨在修訂《出口(產㆞來源證)規例》(第 60章附屬法例)，授權貿易
署署長使用資訊科技(例如電子數據聯通)簽發產㆞來源證。作出虛假陳述的罪行亦
予以修訂，以涵蓋以電子方式提供資料的情況。

16. 此規例會在《1999年非政府簽發產㆞來源證保障(修訂)條例草案》獲制定
為法例時訂立，並且訂明將會在該修訂條例的生效日期起實施。

《《《《1999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費用費用費用費用)(修訂修訂修訂修訂)規例》擬本規例》擬本規例》擬本規例》擬本

17. 此規例就以紙張或使用資訊科技服務呈交生產通知書的收費作出規定。

規例第 3條建議，以紙張形式呈交生產通知書及產㆞來源證的收費總額，不應超
過現時以書面申請產㆞來源證的 159元收費水平。至於以電子方式呈交生產通知
書及產㆞來源證的收費水平，則不應高於以紙張形式呈交該等文件的 159元收費
水平。此規例自工商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18. 根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22段，當局曾徵詢紡織業諮詢委員會的意
見。該委員會對擬議的法例並無異議。

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

19. 當局已於 1999年 6月向貿易及工業事務委員會提交資料文件，但並無就
該份文件進行討論。

20. 政府當局藉 1999年 6月 24日發出的函件(請參閱附件 A)解釋，當局計劃
約於 1999年 7月底至 8月實施以電子數據聯通處理生產通知書及產㆞來源證的安
排。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第 34(1)條，此 3條規例將於 1999年 10月
立法會首次會議席㆖提交，隨後由立法會進行慣常的審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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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20. 由 1996年起，當局已藉行政措施實行生產通知書制度。政府當局證實，
擬議的法定生產通知書制度與現行的行政制度大致㆖相同。政府當局所建議的，

只是就此項制度制定法律條文，以便進行執法工作。至於使用電子數據聯通呈交

生產通知書和申請產㆞來源證，只是在現行以紙張形式提出申請外提供多㆒項選

擇。該兩條條例草案在法律及草擬方面均無問題。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何瑩珠

1999年 6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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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LS207/98-99 號文件
附件 A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工商局的信頭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工商局的信頭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工商局的信頭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工商局的信頭

本局檔號：TIB CR 14/46/3/1
電話號碼： 2918 7453
傳真號碼： 2840 1621

香港㆗區昃臣道 8 號
立法會大樓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何瑩珠女士

（傳真號碼： 2877 5029）

何女士：

1999 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年進出口（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1999 年非政府簽發產㆞來源證保障年非政府簽發產㆞來源證保障年非政府簽發產㆞來源證保障年非政府簽發產㆞來源證保障（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我曾與你通電話，告知你有關㆖述條例草案在立法會本年度會議

期內制訂的迫切性。現特寫信給你，提供有關資料。㆖述條例草案旨

在為生產通知書制度提供具體的法律架構，以及讓貿易商可透過電子

數據聯通（電子聯通）服務，以電子方式呈交生產通知書和申請產㆞

來源證。

為了提高工商界的效率和競爭力，政府決心引進電子聯通服務，

讓貿易商可透過有關服務呈交生產通知書和申請產㆞來源證。為此，

政府和貿易通電子貿易有限公司（貿易通）已展開籌備工作，作出所

需安排。我們計劃在七月底和八月，推出以電子聯通呈交生產通知書

和申請產㆞來源證的試驗計劃。這樣做是為了給予貿易通充分的時

間，讓該公司可先向㆒組選定的顧客提供有關服務，以測試電子聯通

是否運作順利，然後分別在八月和九月，全面推出以電子聯通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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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生產通知書和申請產㆞來源證的服務。假如㆖述條例草案未能在本

年度立法會會議期內制訂，便不能為推出有關服務提供法律依據，我

們亦然無法如期實施推行有關服務的計劃。如此㆒來，便無可避免㆞

延遲為工商界提供㆒個更簡便的呈交貿易文件方法。再者，我們需要

藉《 1999 年進出口（修訂）條例草案》來提供進行生產通知書制度的
有力法律依據，以加強香港海關的執法權力，從而確定香港輸出的紡

織品和成衣的產㆞來源。

我們希望這些資料有助你瞭解㆖述條例草案的背景。假如你需要

更詳細的資料，請隨時與我聯絡。

工商局局長

（梁嘉盈代行）

㆒九九九年六月㆓十㆕日


